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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仁和甘泉至安宁钛材220千伏

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攀枝花安宁钛材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攀枝花仁和甘泉至安宁钛材220千伏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线路工程和系统通信工程。其中，线路工程包括：220kV泉安一线从500kV甘泉变电站267间隔架空出线，新建1条220kV单回线路至安宁钛材变电站间隔1，线路全长约3.2km，全线杆塔13基，导线型号2×JL3/G1A-630/45，架空线路采用三角排列架设，双分裂，分裂间距400mm，输送电流1208A；220kV泉安二线从500kV甘泉变电站273间隔架空出线至站外终端钢管杆，下线经电缆沟敷设至甘泉变电站东北角，后架空至安宁钛材变电站间隔2，线路全长约2.55km（电缆路径长约0.6km，新建架空线路路径长约1.95km），全线杆塔9基，导线型号2×JL3/G1A-630/45，架空线路采用三角排列架设，双分裂，分裂间距400mm，输送电流1208A。系统通信工程包括：新建线路架设两根OPGW复合光缆（每条架空线路一根），220kV泉安一线沿新建线路建设1根72芯0PGW光缆，220kV泉安二线沿新建线路建设1根48芯0PGW光缆。项目总投资355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1.6万元。

二、四川新禾清源科技有限公司受你公司委托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表”认为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当地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有关要求，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治环境污染对策及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项目污染物达标排放，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的建设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可行，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你公司应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行，以确保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
三、项目建设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控制并减缓工程建设的不利环境影响。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严禁超范围作业，施工区域采取围挡、定时洒水、及时清除撒落的渣土、临时堆放场地采取密目网遮盖等措施，以减小施工扬尘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利用附近居民已建设施处理后用作农肥。项目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施工余方用于塔基缓坡、电缆沟平摊夯实，金具包装材料经收集后交由资源回收单位处置，废矿物油、废油桶经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采取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取低噪声设备、加强维护管理等措施，确保区域声环境质量达标。施工结束后，及时做好施工场地迹地恢复工作。
（二）严格落实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确保项目周围区域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相关限值要求。
（三）高度重视环境风险防范和管控工作。结合环评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在出现事故时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确保环境安全。建立健全环境管理机制和环保规章制度，落实岗位环保责任制，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日常运行及维护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四）加强公众参与。项目在建设及运行管理中，应根据公众的反映，进一步加强与公众沟通，以适当、稳妥、有效的方式，切实做好宣传、解释、维稳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避免因公众参与工作落实不到位、相关环保措施不落实，导致环境纠纷和社会稳定问题。
（五）其他应注意的事项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报告表”提出的相关要求落实。


四、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自环评文件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国家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抓好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表”送达国家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备案，并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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